
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、《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青岛惠城环保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耇鰊⠀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

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名）： 

 

刘晨光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张金江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孙燕芳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2021 年 4 月 20


